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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EDB(LE)/P&R/MISC/41 

 

 

教育局通函第 30/2017 號  

 

分發名單：  

 

各官立、資助 (包括設有小學

部 並 採 用 普 通 學 校 課 程 的

特殊學校 )及直接資助計劃

小學的校長  

副本送：各組主管—備考  

 

 

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  

 

摘要  

 

  本通函旨在 (a)告知各官立、資助 (包括設有小學部並採用普通學校

課程的特殊學校 )及直接資助計劃小學有關「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

的詳情，以及 (b)邀請這些學校申請此項津貼。  

 

背景  

 

2.   教育局於 2009 年透過語文基金的撥款，推出「提升小學英語水平

津貼計劃」，為每所合資格小學提供有時限津貼，用以制訂提升英語水平的

校本措施，藉此加強英語的學與教，並確保在計劃於 2014 年 8 月完結後仍

可取得持續成效。計劃的檢討結果顯示，資源上的額外支援，能協助小學

推行校本措施，以加強英語的學與教。  

 

3.   因應《學校課程持續更新：聚焦、深化、持續》所釐定英語課程的

新方向及學生不斷轉變的教育需要，以及參照「提升小學英語水平津貼計

劃」的經驗，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語常會 )接納教育局的建議，透

過語文基金的撥款，在 2017/18 學年推出「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津

貼計劃），以加強支援小學的英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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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計劃  

 

目的  

 

4.   這項津貼旨在協助學校制訂提升英語水平的校本措施，藉此進一步

促進英語學習，加強不同英語學習階段的順利銜接 (幼稚園升小一、小三升

小四及小六升中一 )，並配合教學和課程發展所帶來的逐步變化。學校因應

第 7 段所述的範疇推行校本課程措施時，應確保有關措施在津貼計劃完結

後仍可取得持續成效。  

 

申請資格  

 

5.   所有官立、資助 (包括設有小學部並採用普通學校課程的特殊學校 )

或直接資助計劃小學，均可提出申請。  

 

津貼用途  

 

6.   這項津貼應用以提升學校的能力以進一步加強英語學與教，並確保

津貼計劃完結後仍可取得持續成效。由於校情各別，學校應以校本模式，

制訂校本課程措施，以配合本身需要。  

 

7.   在制訂計劃時，學校應針對以下範疇發展校本課程措施：  

 

(a)  豐富學校的英語環境，為學生舉辦更多的英語活動／開發更優質的

英語學習資源；以及／或  

 

(b)  推展《學校課程持續更新：聚焦、深化、持續》下更新的小學英語

課程的主要內容，亦即加強跨課程閱讀或跨課程語文學習、提升電

子學習質素、兼顧能力稍高及能力稍遜的學生以照顧學生的多樣

性，以及／或提高評估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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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就推行校本課程措施而言，學校可把津貼用於：  

 

(a)  購置學與教資源  

為推展《學校課程持續更新：聚焦、深化、持續》下更新的小學英

語課程的主要內容，學校或需購買學與教資源，例如電子學習教材

和書籍。學校應說明新購的資源如何配合更新的英語課程的主要內

容並帶來持續效益。津貼不應純粹用作添置圖書室書籍。  

 

(b)  聘用全職或兼職教師／教學助理  

學校可聘用英語程度良好的教師／教學助理
1
，由其負責：  

(i)  協助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在真實環境中使用英語；  

(ii)  協助現職英語教師或與其合作，推行校本課程措施；以及／或  

(iii )  分擔部分現職英語教師的一些常規教學／非教學工作，讓這些

教師有空間發展校本英語課程及可供學校重複使用的學與教

資源、參加專業發展課程 2，以及舉辦聯課活動，以引發學生

對英語的興趣。  

 

津貼不應用作減輕現職英語教師的一般工作量。在擬備建議書時，

學校應：  
(i)  考慮如何透過額外人手，提升現職英語教師的能力，以促進英

語學習，並確保在津貼計劃完結後，上述活動得以持續發揮成

效；  

(ii)  清楚說明教師的常規教學／非教學工作減輕後將肩負哪些職

責，例如參與共同備課及協作教學；以及／或  
(iii )  考慮教師如何受惠於專業發展課程，而這些課程的重點應關乎

已經推行／將會發展的優化措施，以及考慮如何讓其他教師也

能從這些教師的經驗中學習，例如透過經驗分享等。  
 

(c)  僱用服務舉辦英語活動  

為豐富學校的英語環境，學校可考慮僱用專業服務，為學生舉辦英

語活動，例如安排戲劇、團體朗誦活動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以及

                                                 
1 學校運用這項津貼聘用合約教師時，應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9/2016 號「善用教學人力

資源」。教學助理作為輔助人員，其職責應只限於協助設計及製作教材、統籌及／

或帶領活動、文書支援、提供課後個別或小組輔導等。  
2 教師可參加專業發展課程及／或申請校本支援服務，例如外籍英語教師組及專業發

展學校計劃所提供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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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為學生舉辦聯課活動以推廣跨課程閱讀或跨課程語文學習。學

校以這項津貼僱用服務為學生舉辦活動時，必須確保當中包含教師

參與及專業發展的元素。  

 

9.   我們鼓勵學校就如何運用津貼進行整體規劃，以落實有效並可持續

發展的新校本課程措施，又或繼續推行現有措施，並配合上文第 7 段所載

的範疇。學校提交申請時，亦須就現有措施的成效和影響作出評估。至於

建議推行的新措施，學校須因應對學生學習英語的整體影響 (例如聆聽和會

話、閱讀和寫作 )，訂立以成效為本、可量度及量化的目標。學生的課業、

校本評估，以及全港性系統評估，均可反映學生的表現。其他以成效為本

的指標可包括：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多以英語溝通，以及學生在校內及校

際英語活動 (例如英語周、朗誦節 )的成績。此外，學校可把這項津貼配合

其他現有津貼 (例如學校發展津貼 )使用，但前提是津貼必須用於計劃所指

定的範疇。如有需要，學校須提交獨立報表，詳列其他現有津貼及此項津

貼的各項開支。  

 

10.   這項津貼不得用以購置硬件 (例如傢具、視聽器材、電腦等物品 )；

為員工提供附帶福利；進行改裝／加裝／翻新工程；以及採購服務或習作

以操練學生應付評估。  

 

發放津貼  

 

11.   每所學校獲發的津貼以 35 萬元為限。實際津貼額會視乎個別學校

的建議書及推行策略而定。學校須在一至兩個學年內運用有關津貼。一般

而言，我們會根據預計的現金流量需求，按年向學校發放預留津貼。在校

本措施完結後，津貼如有未用竭之數，學校須予退回。  

 

申請  

 

12.   合資格的小學可於 2016/17、 2017/18、 2018/19 或 2019/20 學年遞

交申請。每一輪申請的配額設定為 125 所小學 3。相關的時間表載於下表。 

 

                                                 
3 若在有關學年收到的「推行英語校本課程措施 — 申請配額」回覆表格數目超過每

一輪申請的 125 個配額，則未能獲得配額的學校，在下一輪申請中無需遞交申請配

額表格，亦可提交建議書。如有未用的配額，則會平均分配在其後各輪申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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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

次  

提交  

申請配額表格  

 

配額分配  提交建議書  

截止日期  

 

措施推行時間  

1 2017 年 4 月底  2017 年 5 月  2017 年 7 月初  2017/18 學年  

(下學期 )—

2019/20 學年  

(上學期 )  

2 2017 年 11 月初  2017 年 11 月底  2018 年 1 月底  2018/19 學年—

2019/20 學年  

3 2018 年 11 月初  2018 年 11 月底  2019 年 1 月底  2019/20 學年—

2020/21 學年  

4 2019 年 11 月初  2019 年 11 月底  2020 年 1 月底  2020/21 學年—

2021/22 學年  

 

13.   學校如有意在相關學年推行促進英語學習措施，請填妥「推行英語

校本課程措施—申請配額」表格，在指定期限內交回教育局。學校獲得配

額在相關輪次推行校本課程措施後，須提交申請表及推行計劃，當中應載

述 (a)現況； (b) 透過「提升小學英語水平津貼計劃」所推行的措施 (如有的

話 )；(c)擬議措施及推行細節；(d)預期達到的目標 (以可量度者為佳 )及預期

的持續效益； (e)財政預算及現金流量預測； (f)推行時間表；以及 (g)保證質

素 及 進 行 評 估 的 方 法 。 申 請 表 及 校 本 推 行 計 劃 範 本 可 於 語 常 會 網 站

(http://www.language-education.com)下載。  

 

評審申請  

 

14.   由語文教育專家及教育局代表組成的評審小組，會審閱學校建議的

校本課程措施是否適切可行；如有需要，會向學校提出修訂建議。學校無

需向評審小組講解其計劃。首輪申請的結果，會在今年 11 月公布；至於其

後各輪申請的結果，則會在每年 5 月或之前公布。  

 

學校的責任  

 

15.   申請一經批准，每所小學便須與政府簽訂「表現協約」。該協約訂

明發放津貼的條款及條件，包括有關的行政、財務及報告安排。此外，學

http://www.language-educ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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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須遵照《資助則例》及教育局不時發出的有關函件、通告及指引行事。

就 僱 用 外 間 服 務 及 聘 用 員 工 須 知 ， 可 於 語 常 會 網 站

(http://www.language-education.com)下載。  

 

16.   在校本管理的原則下，學校須把推行計劃納入學校發展計劃內，並

按所訂目標在周年校務報告中匯報有關進度和評估結果。建議書獲得批准

後，如有重大修訂 (包括時間表及內容 )，必須事先得到教育局批准，方可

落實。  

 

17.   學校亦須在措施完結後三個月內，向教育局提交總結報告，當中應

包括財務報表及有關措施的評估結果。倘推行措施需時兩年，學校須在首

年推行措施後三個月內提交進度報告。我們會告知學校進度報告及總結報

告應涵蓋哪些內容。倘周年校務報告已涵蓋有關內容，學校可提交周年校

務報告作為進度報告或總結報告。  

 

申請時間  

 

18.   學校可根據第 12 段所述的時間表，考慮何時提出申請及推行校本

課程措施。如學校有意在相關學年推行校本課程措施，便須填妥「推行英

語校本課程措施—申請配額」表格，在指定期限內交回教育局。請注意，

我們只會處理在指定期限內所收到的填妥表格。  

 

簡介會  

 

19.   為使學校加深了解這項計劃及津貼用途，我們將舉辦三場內容相同

的簡介會。學校可提名最多三名代表參加其中一場簡介會，報名手續可經

由培訓行事曆系統辦理。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2017 年 3 月 30 日  

(星期四 ) 

下午 3 時 15 分

至 5 時  

 計 劃 的 行

政安排  

 津 貼 用 途

的守則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

中心西座 4 樓演講廳  

 

2017 年 4 月 3 日  

(星期一 )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禮堂 

 

http://www.language-education.com/


 - 7 -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2017 年 4 月 6 日  

(星期四 ) 

 深水埗官立小學  

禮堂  

 

 

查詢  

 

20.   如有查詢，請致電 3527 0182 或 3527 0180 聯絡語文教育及語常會

事務組。「推行英語校本課程措施—申請配額」表格、申請表、校本推行

計劃範本、擬備校本推行計劃的參考資料，以及僱用外間服務及聘用員工

須知，可於語常會網站 (http://www.language-education.com)下載。  

 

 

 

教育局局長  

(陳婉嫻代行 ) 

 

2017 年 3 月 17 日   

http://www.language-education.com/

